
池州市发展改革委池州市民政局关于养老
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气执行居民价格

的通知

各县（区）发展改革委、民政局，九华山风景区发展规划处、

社保局，经开区经发局、社会事务局：

根据《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民政厅关于养老服务机

构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执行居民价格的通知》（皖发改价格函

〔2023〕179 号）文件精神，现就我市养老服务机构用电、

用水、用气执行居民价格及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所称养老服务机构，是指由依法设立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依托固定设施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助

餐助浴助行、紧急救援、精神慰藉等服务的机构，包括公办

公建设施自营或委托社会力量运营，以及社会力量举办的养

老服务机构及其服务场所。具体包括：

1、养老机构。指依法登记、备案的为老年人提供集中

居住和照料服务的机构。包括养老院、养护院、颐养院等。

2、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指为社区老年人提供日间

照料、短期托养、社区助餐、助浴、健康指导、文体娱乐、



养老顾问等服务的设施。包括社区托养服务机构、城乡养老

服务三级中心、社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等。

3、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机构。指主要为社区老年人提供

膳食加工、集中就餐或配送服务的社区老年食堂和老年助餐

点。

4、社区支持类服务机构。指满足老年人文化活动、互

助服务等需求的养老服务站点，包括社区老年活动室、社区

（村）睦邻点（非居民自有住宅）等。

二、价格政策

养老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气按居民价格执行。其中：

用电执行居民生活合表价格；用水暂不执行居民阶梯水价；

用气执行居民阶梯气价第一档、第二档平均水平价格；用水、

用气具体价格以有定价权各县区发改部门核定的现行居民

价格为准。对暂不具备单独计量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由电

水气经营企业根据实际使用情况采取定量、定比等方式计

费。

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气仍按《安徽省

发展改革委安徽省民政厅关于明确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机构

用电用水用气用热执行居民价格的通知》（皖发改价格函

〔2022〕373 号）和《池州市发展改革委池州市民政局关于



明确社区老年助餐服务机构用电用水用气执行居民价格的

通知》（池发改价格函〔2022〕126 号）规定执行。

三、认定及办理

对享受上述居民生活类价格政策的养老服务机构实行

清单制管理。各县区、管委会民政部门会同同级发展改革部

门核实并确定具体机构清单，按规定向社会公示，同时抄送

有关供电、供水、供气企业，作为执行居民价格政策的依据。

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原则上按半年更新。

列入清单的养老服务机构，可按规定向所在区域的电水

气经营企业申请执行居民价格政策。若养老服务机构不再从

事养老服务等情况，应及时主动告知电水气经营企业，并至

营业网点办理变更手续，未及时办理价格变更手续的，电水

气经营企业可按照约定追回相关差额费用。

四、工作要求

各级发展改革部门要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清单制管理工

作，督促供电、供水、供气企业落实价格政策。各级民政部

门要加强清单管理，会同电水气经营企业明确具体认定程序

和办理流程，并在便于养老服务机构知晓的渠道公开相关信

息。对擅自变更用途的养老服务机构，及时从清单中移除。

各供电、供水、供气企业应向社会公开办理指南，便于养老



服务机构申请，执行中如有问题，及时报告市及县区民政部

门。

池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池州市民政局

2023年 7月 10日


